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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专家敦促香港政府：采取措施废除并立即停止适用《香港国安法》 

 

中国人权声明 

2022 年 7月 27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具体步骤废除现行的《香港国安法》，同

时停止适用该法。”该敦促是委员会在今天发布的《结论性意见》中详述的一系列广泛的关切和

建议之一。《结论性意见》是委员会最近对香港政府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R）情况进行全面审议后做出的最终评估。（见委员会与香港代表团互动对话的视频：7月

7日、7月 8日、7月 12日——这构成了审议的关键部分。）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说：“委员会专家们表达的关切凸显了香港人权状况的严重恶化，以及

香港特区政府系统性地未能履行其保护香港人民行使关键基本权利的条约义务。此外，香港代表

团的答非所问，以及它在审议期间重申官方说法，表明香港特区政府不仅未能保护这些权利，反

而积极调用法律、政策和执法力量来压制这些权利。” 

委员会的关切和建议——涵盖广泛的结构、法律和实施问题，并附有辅助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所有划线强调部分均为原文添加；段落编号指《结论性意见》中的编号）： 

 

宪法和法律框架 

关切 

 “委员会对《香港国安法》高于其他地方法律（并）凌驾于《公约》保护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之上深表关切。”（第 4段） 

建议 

 香港政府“应确保《公约》高于适用于香港的当地立法和法律，包括《香港国安法》以

及……确保对《基本法》和所有其他适用于香港的法律的所有解释，包括那些人大常务委

员会的解释和实践，完全符合《公约》。”（第 5段） 

 

香港国安法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CPR/Shared%20Documents/HKG/CCPR_C_CHN-HKG_CO_4_49295_E.pdf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e/k1e5lbhfee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e/k1e5lbhfee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l/k1l6t4ifsx
https://media.un.org/en/asset/k1l/k1l6t4if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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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 

 “《香港国安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未与中国香港公众和民间社会协

商的情况下通过的。委员会对该法的解释过于宽泛、应用范围过广深为关切；据报道，自

该法于 2020 年颁布以来，已有 200 多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包括 12 名儿童，其

中 12人被定 44项罪名，不属于该法规定的四类罪行。此外，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尽管

该法第 4条保障在维护国家安全时尊重和保护人权，但适用该法和《香港国安法第 43 条

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不恰当地限制了广泛的《公约》权利。”（第 12

段） 

 “行政长官的权力过大和该法规定的其他措施，可使其能够有力地破坏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和诉诸司法和公平审判权的程序保障……”（第 13 段） 

建议 

 “采取具体措施废除现行的《香港国安法》，与此同时停止适用该法……”（第 14段） 

 

紧急状态 

关切 

 “行政长官被赋予的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在没有任何有效的立法程序审查的情况下制定

法规……”（第 17 段） 

建议 

  “修订《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以使其完全符合《公约》第 4条和委员会关于紧急状态

的第 29号一般性意见（2001 年）（第 4条）。”（第 18段） 

 

和平集会的权利和过度使用武力 

关切 

  “在 2019 年 7月至 11月的抗议活动中，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包括孕妇、旁观者、通

勤者和记者，过度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致命性较小的武器和化学物质，包括橡皮子弹、

海绵子弹、催泪瓦斯和含有化学刺激物的高压水枪。”（第 19段） 

  “在香港城市大学附近的抗议活动中，防暴警察总指挥指示下属瞄准并射击抗议者的头

部。”（第 19段） 

  “缺乏关于对警察投诉的调查结果以及纪律处分的程度和性质的信息……”（第 19段） 

建议 

 “采取具体措施，有效防止和消除执法人员一切形式的过度使用武力”，包括采取措施

“确保所有关于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特别是在 2019年 7月至 11月的抗议活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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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务行为，都得到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确保责任人受到起诉，并且，如果被判有

罪，受到惩罚，受害者应获得赔偿……”并“保留关于执法人员使用武力的记录；这些记

录应该可供公众审阅。”（第 20段） 

 

诉诸司法、司法独立和公平审判 

关切 

  “《香港国安法》的某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司法独立，限制了诉诸司法和公平审判的权

利”（第 35段） 

  “第 44条和第 47 条赋予特区行政长官过大的权力，例如在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委员会和和首席法官协商后，有权在不公开的名单上任命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

件……”（第 35（a）段） 

  “第 42条规定了更严格的保释门槛……这对那些根据该法被指控的人造成一种不予保释

的推定。在被控犯有国家安全罪的人中，据称约有 74%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被拒绝保

释，并且许多人是被审前拘留，其中包括 11名儿童，而且据报道其中一些人被审前拘留

超过一年。”（第 35（c）段） 

  “第 46条授权律政司司长来决定诉讼案件是否在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迄今尚未

有在由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理的国家安全案件。”（第 35（d）段） 

建议 

  “在废除《香港国安法》之前，不要适用该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司法独

立，保护司法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涉。”（第 36 段） 

 

言论自由 

关切 

 “国家安全”的不利影响导致“媒体机构关闭；……封锁网站和媒体账户并删除在线内

容；……逮捕和任意拘留发表不同意见的记者、政治家、学者、学生和人权捍卫者；……

恐吓、攻击或威胁攻击记者；……审查制度；……干涉香港电台等公共媒体的编辑独立

性。”（第 41段）  

建议 

  “停止适用《香港国安法》和煽动叛乱法对付记者、政治活动人士、学者、人权捍卫者

和公众正当行使言论自由权；……撤销所有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指控的记者和个人的案

件；……确保所有媒体的编辑独立性；……保护记者免受恐吓和攻击，并对所有此类案件

进行调查。”（第 42段） 

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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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国家安全已成为公共图书馆进行馆藏的标准之一。”（第 43段） 

建议 

  “立即停止对包括学校图书馆在内的公共图书馆中的书籍和资料进行审查，并恢复那些

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违反国家安全利益而被撤走的书籍和资料。”（第 44段） 

 

结社自由 

关切 

 “自 2020年颁布《香港国安法》和施行煽动法以来，大量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工会和学

生会，已迁往别处或停止运作……（并且）据称，工会在 2019年进行一系列全市罢工之

后成为打击目标，被取消登记……” （第 49 段） 

建议 

 “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限制行使结社自由的行动，并确保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包括工会和

学生会的活动，有一个安全的环境……”（第 50段） 

 

参与公共事务 

关切 

 “选举制度不符合《公约》第 25条的要求，且自 2021 年选举制度改变以来进一步恶化，

（包括）由公众选民直接选举的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席位数量大幅减少；……选举委员

会在各界別和界別分組的组成和成员变更后，其代表性不断下降；受限制的候选人资

格……；选举行政长官缺乏公众选民的参与，（以及）候选人和民选官员被取消资格的模

糊标准和程序……” （第 51段） 

建议 

 “采取具体措施，有明确的时间表，实行普选。同时，应根据《公约》第 25条和委员会

关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投票权和平等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的第 25号一般性意见

（1996年）改革选举制度，包括：（a）增加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由公众选民选出的席

位数目;（b）增加选举委员会的公众投票人数;（c）采取公众投票选举行政长官，及

（d）修订候选人资格，以确保候选人的多元化;（e）审查取消资格的标准和程序，并废

除歧视性标准。此外，它应该推翻取消民选官员资格的决定。”（第 52 段） 

 

 

谭竞嫦说：“委员会发出的首要信息是：香港特区需要停止镇压措施，这些措施已经摧毁了曾经

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针对香港代表团在对话期间所做的令人瞠目结舌、与事实相矛盾的描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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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结论性意见》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以国际人权为中心的框架——以此评估和解决香港正在

发生的事情。“ 

 

委员会要求香港政府在2025年7月28日之前提交一份报告，说明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落实三项具体建

议：废除《香港国安法》，确保言论自由，以及停止任何限制结社自由的行动。 

 

 “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和香港人民利用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评估以及审议程序本身作为问责工具——

敦促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建设性地回应委员会的专家建议。这是香港政府展示其是

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国际参与者的机会。”谭竞嫦说。 


